
國立臺灣大學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

制度與作業簡介
2 0 2 4 / 0 1 / 2 5



01 法規綜覽

02 評鑑作業流程簡圖

03 評鑑時程提要

04 評鑑委員工作重點

簡報
大綱

05評鑑資訊管理系統及網頁

2

00 112年評鑑大事紀要



112年評鑑大事紀要00

3



⚫ 112/03：(106-110學年度)本校98個教學單位獲高教評鑑中心自我評鑑機制

及結果認定，證書已送至各單位

⚫ 112/06：本校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修正公布

⚫ 112/11：(111-115學年度)本週期起由校內自辦，不申請高教評鑑中心認定

⚫ 112/12：調整評鑑補助基準

總額：30萬→35萬(為上限)

雜支：3萬→5萬

增列國內委員住宿費2000元/日

112年評鑑大事紀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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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教學
研究單位評鑑辦法
法規綜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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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法規綜覽(1/7)

• 86 年制訂「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

• 各單位已陸續進入第6輪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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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條文摘要 條次 條文摘要

第 1 條 立法宗旨 第11、12條 辦理程序及作業時程

第 2 條 受評單位 第13條 學院評鑑原則

第 3 條 三級評鑑委員會 第14條 評鑑結果分類

第 4 條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第15條 申復機制

第 5 條 院評鑑指導委員會 第16條 共同評鑑申辦與原則

第 6 條 單位評鑑委員會 第17條 評鑑結果應用

第 7 條 工作小組 第18條 評鑑結果呈現

第 8 條 辦理評鑑研習課程 第19條 評鑑經費來源

第 9 條 評鑑週期(5年)與調整 第20條 未盡事宜之處理

第10條 評鑑項目 第21條 實施與修正程序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法規綜覽(2/7) 

7



⚫ 第4條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第三項→遴聘委員出缺時增補程序
➢第五項→各學院院長，包括進修推廣學院、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共同教育中心、其他
功能性學院院長應列席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法規綜覽(3/7) 

⚫ 第5條 院評鑑指導委員會

➢第三項→推薦委員出缺時增補程序
➢第四項→進修推廣學院、重點科技研究學院、共同教育中心、其他功能性學院、一級
研究中心比照各學院應成立院評鑑指導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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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條 單位評鑑委員會→文字酌修

➢第三項→評鑑委員產生之程序
前項評鑑委員經送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核通過後，任期一年。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法規綜覽(4/7) 

確認評鑑委員建議

名單是否有變更

有
專簽由校長

核定

修正評鑑委員建議名單及同意應聘名

單上傳系統，奉核簽提供本處留存

無

變更召集人
專簽由副校長

核定

修正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單

上傳系統，奉核簽提供本處

留存

候補委員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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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12條 辦理程序及作業時程

➢ 自我評鑑報告→P.21
系、所、學位學程：所屬學院審閱後，送評鑑委員及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審閱。
學院、校級研究中心：教務長(學院)、副校長(校級研究中心)審閱後，送評鑑委員及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研發長審閱。

➢評鑑委員總結報告、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時程表、自我改善成果報告
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備查)後，送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備查

➢ 第七款→評鑑後之檢討會議紀錄(新增)
受評單位於結束實地訪評後，應針對當次評鑑作業相關事項進行檢討，並保留書面紀錄以供查驗。

➢ 第二項→評鑑辦理之作業期程延誤之處理方式(新增)
前項各款作業期程受評單位如有特殊情事致未及於規定期日內辦理者，應敘明原因通知本校，並列入該受
評單位內部評鑑作業檢討事項。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法規綜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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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條 學院及所屬研究中心以辦理共同評鑑為原則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法規綜覽(6/7) 

⚫ 第16條第2項 共同評鑑之辦理原則

➢第一款→實地訪評應辦理2日以上

➢第二款→委員人數經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得超過9人

➢第三款→自我評鑑報告得共同或分別完成，其餘報告則應分別完成

➢第四項→共同推派一單位為主責單位，並以該單位所屬學院為所屬一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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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評鑑辦法—法規綜覽(7/7) 

⚫ 第18條 評鑑結果呈現

各受評單位應於評鑑結果確定後（約每年10月），以紙本或網路方式公開上述評鑑
資料，倘以紙本方式公開閱覽，請留存相關照片備查。

12



評鑑作業流程簡圖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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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作業流程簡圖(1/1)

四~六月實地訪評

校指導委員會

院評鑑委員會 系評鑑委員會 中心評鑑委員會

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教學研究單

位評鑑辦法

自我評鑑
報告書

自我評鑑
報告書

自我評鑑
報告書

評鑑委員
總結報告

評鑑委員
總結報告

評鑑委員
總結報告

後續追蹤 後續追蹤 後續追蹤

八月

十二月

三~四月自我評鑑

七月

研習課程

經費補助

八月~次年 處理方式及時程

改善成果報告

處理方式及時程

改善成果報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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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提要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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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提要-112學年度評鑑作業日程表(1/8)

項次 日期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

一 112/06/30 (五)前 函知預計於112學年度受評之教學研究單位確認受評事宜。 教務處

二 112/08/17(四)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召開第1次會議討論年度評鑑計畫（確認應受評單位及
年度評鑑計畫）。

教務處

三 112/08/31 (四)
1. 請副校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推薦各受評單位評鑑委員名單。
2. 通知受評單位依預定日期展開評鑑準備工作，並檢送評鑑表格供使用。
3. 請學院推薦111學年度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委員名單。

教務處
各學院

四 112/09/20 (三)

受評單位評鑑委員名單報校彙整：
1. 一級研究中心評鑑委員由副校長提名，一級教學單位評鑑委員由教務

長提名，二級單位評鑑委員由該單位所屬一級單位主管提名。
2. 敬請提名長官於通知受評單位後，將評鑑委員建議名單擲送教務處彙

整，俾提請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教務處、
負責評鑑委員提

名之主管

五 112/10/24 (二)
召開校評鑑指導委員會第2次會議，以核定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會召集人暨
委員名單、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委員名單及經費支給標準。

教務處

六 112/12/20 (三)前
各受評單位依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定評鑑委員名單洽詢評鑑委員受聘意
願，並請其簽署「評鑑委員利益迴避同意書」。

各受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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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提要-112學年度評鑑作業日程表(2/8)

項次 日期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

七 112/11 ~ 113/02
辦理教學研究單位評鑑相關說明、研習及受評單位經驗分享課程。

(113/01/25、113/03/01)
教務處

八
實地訪評

前一個月

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經直屬主管核定後，由受評單位分送各評鑑委員

及校內主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及研發長)審閱。
各受評單位

九 實地訪評前一週
請評鑑委員填具並回復「評鑑委員書面審查意見及受評單位回應表」予

受評單位；受評單位於實地訪評首日前針對該表予以回應。

評鑑委員、各受

評單位

十 113/06/28 (五)前
完成實地訪評，評鑑委員於結束當天在實地訪評會上提出評鑑結果摘要

口頭報告。

各受評單位及其

評鑑委員會

十一 113/07/31(一)前

1.完成實地訪評30日內，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會提出評鑑委員總結報告，

受評單位將報告上傳評鑑作業系統。

2.評鑑結果為「待改進」及「不通過」之受評單位，得依本校教學研究

單位評鑑辦法第15條規定，於收到評鑑結果之次日起14日內，提出申復。

各受評單位及其

評鑑委員會、教

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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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提要-112學年度評鑑作業日程表(3/8)

5

項次 日期 辦理事項 承辦單位

十二 113/08/16 (三)前

1.各受評單位於評鑑委員提出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後 30 日內，提送評鑑委
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時程表給所屬學院(中心)。
2.各學院(中心)彙集所屬受評單位之評鑑委員總結報告(含院級摘要)及評
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時程表(含院級摘要)，評鑑總結報告提院評
鑑指導委員會核備，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處理方式暨時程表提院評鑑指導
委員會審查。
3.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核後，各受評單位及所屬學院將相關文件上傳評
鑑作業系統，教務處彙整後提送本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及研發長等
長官與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

各受評單位及其
直屬一級單位主
管、院評鑑指導
委員會、教務處

十三 113/09下旬
教務處召集校方各相關業管單位，召開評鑑委員建議事項校方協調會議，
協助受評單位解決或改善相關事宜。

各受評單位、教
務處、校方單位

十四 114/04/25 (五)前 通知 112 學年度受評單位繳交自我改善成果報告。 教務處

十五 114/06/30 (一)前

1.各受評單位將自我改善成果報告提送所屬學院(中心)，並將文件上傳評
鑑作業系統，以利各學院(中心)彙集所屬受評單位之自我改善成果報告(含
院級摘要)，提院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
2.各受評單位將審查通過後之自我改善成果報告相關文件上傳評鑑作業
系統，教務處彙整後提送本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及研發長等長官與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核備。

各受評單位及其
直屬一級單位主
管、院評鑑指導
委員會、教務處



評鑑時程提要(4/8)

5

時程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7 月底 提出下一學年度評鑑計畫 校方 (教務處)

8-10 月

(8/1新學年度
開始)

1.確認受評單位

2.推薦與審查評鑑委員名單

3.核定年度評鑑經費支給標準

受評單位、

校評鑑指導委員會

12/31 前

1. 組成受評單位評鑑委員會 (繳回同意應
聘名單及利益迴避同意書)

2. 組成院評鑑指導委員會

受評單位、學院

11-翌年2-3
月

評鑑研習活動 校方 (教務處)

03 月 估算並通知受評單位經費補助額度 校方 (教務處)

實地訪評 30
日前

提交「自我評鑑報告書」，寄送評鑑委員
及校方主管 (同時寄出評鑑委員工作手冊)

受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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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提要(5/8)

5

評鑑委員利益迴避同意書評鑑委員同意應聘名單

請確實填寫同意應聘名單之完成填表日
期，以確認組成評鑑委員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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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提要(6/8)

21

➢自我評鑑報告校內送審程序
檢附：
1. 經學院核定之自我評鑑報告
2. 實地訪評流程表

送審：
1. 校長室：蔡秘書，president@ntu.edu.tw，分機62001。
2. 丁副校長室：林秘書，ntuevpintl@ntu.edu.tw，分機66886。
3. 教務長室：林秘書，ntudeanacademic@ntu.edu.tw，分機64216。
4. 研發長室：楊秘書，wucc@ntu.edu.tw，分機66638。

邀約：
1. 送審自評報告同時邀約主管出席受評單位實地訪評
2. 先以電子郵件邀約，亦可另送邀請卡
3. 電子郵件邀約同時確認是否需另送紙本資料（教務處請送一份紙本資料，評鑑結束後檢還）



評鑑時程提要(7/8)
1.建議於寄送自評報告時，同時寄出
評鑑委員工作手冊及工作要點

2.請於手冊(P.3、10)及要點內鍵入受評單位聯繫窗
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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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時程提要(8/8)

5

時程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實地訪評一
週前

書面初審及回復受評單位
評鑑委員會、受評
單位

06/28 前 完成實地訪評 (1~2日為原則)
評鑑委員會、受評
單位

實地訪評後
30 日內

評鑑委員提出「評鑑委員總結報告」 評鑑委員會

提出總結報
告後30日內

提出具體「處理方式暨時程表」 受評單位

9 月
校方召開

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協調會議

校方(教務處)、受
評單位

實地訪評後
一年內

提出「自我改善成果報告」 受評單位

23



評鑑委員工作重點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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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工作重點(1/6)

取得自評報告 書面審查
寄回

書面審查意見

受評單位於實
地訪評30日前
寄出自我評鑑
報告

收到自評報告請先
行進行書面審查

將書面審查後的待
釐清問題與意見填
入「評鑑委員初審
意見及受評單位回
應表」

實地訪評1週前
將書面審查意
見寄回受評單
位，以利於受
評單位事先準
備，並於實地
訪評回應

25



評鑑委員工作重點(2/6)

實地訪評
1~2日為原則

請預留時間
全程參與

受評單位及所屬學院簡介

召開評鑑委員會議，提出評鑑結果摘要
口頭報告，並撰寫總結報告

評鑑委員與受評單位綜合座談，
並由受評單位回復待釐清問題

評鑑委員提出待釐清問題

與受評單位之學生、教師及行政
人員(含行政主管)座談

訪視教學研究空間、軟硬體設施
及相關資料檢閱

26



評鑑委員工作重點(3/6)

學院、研究中心適用版系、所、學位學程適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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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工作重點(4/6)
系、所、學位學程適用版

第壹項 評鑑檢核表
第貳項 總結報告內容

28 28



評鑑委員工作重點(5/6)
系、所、學位學程適用版

第一部分評鑑檢核表
第二部分總結報告內容

特優：執行成效優異且彰顯特色，並有
完備妥適的佐證資料足以證明。

優 ：執行符合辦學基本要求且具良好
成效，並有完備妥適的佐證資料
足以證明。

良 ：執行符合辦學基本要求且具成效，
並有佐證資料足以證明。

尚可：執行勉強達到辦學基本要求，或
執行成效未達預期，或佐證資料
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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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委員工作重點(6/6)
系、所、學位學程適用版

第壹項 評鑑檢核表
第貳項 總結報告內容

請依所訂格式
撰寫文字意見

一、報告摘要

二、前言

三、教學面向

（一）現況優、缺點

（二）改善建議

四、研究面向

（一）現況優、缺點

（二）改善建議

五、服務面向

（一）現況優、缺點

（二）改善建議

六、行政面向

（一）現況優、缺點

（二）改善建議

七、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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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資訊管理系統及網頁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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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資訊管理系統及網頁(1/4)

•評鑑資訊管理系統

https://www.aca.ntu.edu.tw/EvaluationUnits/

須以本校計中帳號登入

•評鑑專屬網頁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
Service_21070519385263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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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資訊管理系統及網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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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資訊管理系統及網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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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資訊管理系統及網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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